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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组织参加 2024 年“数据要素×”大赛

山东分赛教育创新赛道的通知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各有关单位：

由国家数据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导，省大数据局联合省教

育厅等部门共同主办的 2024 年“数据要素×”大赛山东分赛已

于近期启动。为推动教育数据要素创新应用，山东分赛设置教育

创新赛道，现将参赛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赛道目标

“数据要素×”教育创新赛道聚焦教育数字化转型，推动教

育数据创新应用，赋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构建智慧教育发展新

样态、新业态、新生态，鼓励发挥数据要素作用，针对教育教学

相关堵点、难点、痛点问题进行分析调研，提交创新性解决方案。

二、参赛对象和报名

本赛道面向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省各级各类学校、科研院

所、教育相关部门、行业企业等单位，允许多家单位联合组队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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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，合作组队需制定一个组织为牵头参赛单位。同一参赛单位可

以有多个团队或项目参赛，每个参赛团队仅能提交 1 个参赛作

品，每个团队队员人数不得超过 5 人，每个队员只能加入 1 个参

赛团队。

参赛团队需从省大数据局门户网站、山东公共数据开放网

(https://data.sd.gov.cn/)首页的赛事入口登录报名，选择“数

据要素×”教育创新赛道提交作品。

三、参赛作品要求

参赛作品应聚焦数据在产、学、研、用等方面的深度创新融

合，探索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模式。参赛作品需按照赛事要求

提供完整清晰的方案或者成熟作品，具体要求详见赛事官网参赛

指南。

四、参赛作品组别

（一）创意组。参赛作品应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

品原型或服务模式。

（二）实践组。参赛作品应有具体落地的应用场景，具备成

果展示的条件。

五、参赛作品类型

（一）教育数据创新应用

1.教育服务。方便公众获取与教育相关的信息和资源，解决

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，提升教育服务质量。

2.数据治理。对教育领域产生的各种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和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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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促进教育公平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。

3.教育教学。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手段，改革传统教学方

式，促进教学水平提升，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。

4.教育评价。利用数据资源，改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

模式，实现对学校、教师、学生的精准、全面评价。

5.教育决策。基于数据和分析结果，实现对教育政策、规划、

资源配置等方面作出更加科学、精准和高效的决策。

6.家校协同。利用教育教学基础数据，搭建家校互动平台，

拓宽协同育人途径的宽度、广度、深度。

7.校园安全。有效利用校园安防数据，促进高效校园安全预

防监控体系建设。

8.教育数据安全。聚焦教学、管理、服务等领域数据安全，

规范数据处理活动，保障教育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。

9.其他。利用教育领域公共数据资源和其他领域公共数据，

打造数据融合的创新应用场景。

（二）高校科研应用解决方案

基于科研机构、高校的数据创新应用实践或研究成果，提出

数据创新应用解决方案，激发师生数据创新应用意识，提升数据

开发应用能力。以数据创新引领创业实践、以创业实践带动就业，

推动高校学生高质量创业就业。

六、比赛数据范围和来源

本赛道可利用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官网展示的部分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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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教育业务数据样例，山东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、山东公共数据

开放网和山东省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各领域共享数据。提倡

使用社会数据和企业团队自身数据参与比赛作品设计。

七、赛程安排

（一）赛道报名。教育创新赛道报名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，

8 月 20 日报名截止。

（二）初赛评审。8 月 31 日前完成。

（三）省赛评审。9 月 20 日前完成。

（四）结果公示。9 月 30 日前公布教育创新赛道结果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教育创新赛道创意组和实践组共设置一等奖 5 名，二等奖

10 名，三等奖 15 名，最佳技术创新奖、最具发展潜力奖等特色

单项奖若干，颁发证书和奖金。

奖项设置原则上根据有效作品提交情况适当调整。

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各单位根据“数据要素×”大赛山东分赛的要求，

积极开展赛事的推介宣传，广泛动员师生团队参赛。赛事进展情

况可及时关注比赛官网及后续公告。

（二）我厅不再统一组织教育系统参加教育创新赛道以外赛

道的报名和评审工作，请各单位做好本单位其他赛道的报名组织

工作。

（三）教育创新赛道提供低代码开发平台和数据治理平台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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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，可协助参赛团队快速开发应用，具体使用办法可在官网报名

须知中了解详情。

（四）赛事结束后，大赛组委会将在政策激励、宣传展示、

产融对接、供需对接、落地入驻、人才支持、交流学习等方面联

合其他部门单位提供服务。优秀成果将纳入成果汇编、组织优秀

成果路演、开展科技项目申报指导等，以多种形式推广赛事成果

促进成果转化。

（五）未尽事宜，请与省电教馆联系。联系人：高翔，电话：

0531-81676779；邮箱：gaox@shandong.cn。

山东省教育厅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

山东省教育厅科技处（代章）

2024 年 6 月 28 日


